
臺中市立北新國民中學 藝術與人文領域補考 

一、報告內容：根據需要補考的科目，任選一位與該科相關的藝術工作者（如：美術－畢卡索、梵谷…；音樂－貝多芬、莫札特…；

表演藝術－卓別林、瑪莎葛蘭姆…等）撰寫心得報告，需包含生平簡介、代表作品賞析及心得感想三個部份）。 

二、字  數：請將本張報告紙雙面寫滿，限以手寫完成。 

三、繳交期限：於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 ）前親自交到各科任課老師手上，逾期視同放棄補考。 

四、若需繳交兩份報告以上，報告主題不得重複，否則不予計分。 

五、字數不足或報告內容文不對題，亦不予計分。 

補考年級、學期  補 考 科 目  

班     級  座 號  姓 名  

報 告 主 題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